
证券代码：300212        证券简称：易华录          公告编号：2019-037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河南开封城市数据湖项目运营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积极响应国家大数据战略，促进开封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

业加速发展，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交通等产业与大数据的融合发展，实现即

有数据的集中存储、共享融合和协同利用，开封市政府与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华录”），合作建设中原数据湖项

目。中原数据湖项目总投资 103,143.42 万元，拟投资成立开封易新数据湖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人民币，易华录出资 15,680万元，占比 49%。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对外

投资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00785075810L 

2、法定代表人：李巍 

3、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06年 02月 22日 

5、住所：开封市郑开大道 30号市民之家十一层 1102室 

6、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投资、开发、建设与管理；房屋、土地租

赁；工程技术咨询；投标代理咨询；城市绿化管理；建筑材料销售；物业服

务。 

7、与公司关联关系：无 



三、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开封易新数据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

准） 

2、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32,000万元人民币。 

3、投资主体：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4、主营业务：项目主营业务为数据湖基础设施服务、数据运营服务、办公

租赁服务。合作期间，将引入大数据生态合作伙伴，促进开封大数据、云计算

等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发展。 

5、股权结构：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 32,000 万元,其中，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作为政府方代表出资 16,320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51%,；北京易华录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 15,68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49%。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6,320 51%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680 49% 

总计 32,000 100% 

 

 

四、对外投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目的 

为保障中原数据湖项目的顺利实施，由易华录与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政府出资代表）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公司组建后将作为中原数据湖的建

设方及运营方，将根据数据湖的服务能力和特点，规划数据湖基础设施服务、

数据运营服务、办公租赁服务三大类服务，引入大数据生态合作伙伴，促进开

封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发展。 

（二）资金来源  

拟使用易华录的自有资金。 

（三）存在的风险 

1、政策环境风险 

由于政府团队/官员的更替，或政府局面动荡所造成的项目损失的风险。 



2. 市场营销风险 

当地政府或其他投资人新建或改建其他项目，导致对该项目形成实质性的

商业竞争。除了类似项目竞争因素风险外，由于宏观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变

化等其他因素导致的市场需求变化。数据运营未来在项目产品/服务收费价格方

面较容易出现定位不合理、不恰当的情况，最终导致项目的运营收益低于预

期。 

3、管理及融资风险 

由于项目投资额较大，项目周期长，可能存在设计错误/模糊、可建造性

差、或是相关规范标准变化、合同变更、业主变更等原因引起的工程建设变

更。还存在由于项目的投资金额较大，存在融资困难等风险。 

（四）公司治理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后，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建立健全

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经营。 

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

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委派。其中，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名 2 名董事，河南省

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名 3名董事。 

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指定

人员担任。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1 名，财务总监 1 名，财务副总监 1

名，其中，总经理、财务副总监由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名，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由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名，由公司董事会聘任。 

五、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已在天津、江苏、山东、江西、河北等地成立十余个数据湖项目

公司，中原数据湖作为 2019 年第四个成立项目公司的数据湖项目，是央企与地

方政府充分合作共建的示范工程。项目建设以“城市数据湖”为核心，适应国

家大数据发展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及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对于实现数据集中管

理和共享、开放，实现城市大数据与普惠性服务应用相结合具有重大推进效

用。 



在开封建立以数据存储、数据运营和数据交易为一体的数据产业运营公

司，将充分利用数据湖服务能力，将中原数据湖经营成为立足开封、服务河

南、辐射中原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综合性的大数据服务平台。有利于公司

吸引大数据企业、打造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或实验室，在当地形成大数据生态链

产业集群，拉动区域就业率，改善就业环境，从而带动开封市大数据产业和人

工智能产业经济有序增长。 

五、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9日 


